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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0年5月27

日全部出售完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实施、出售及后续安排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6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提

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018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 2017� 年

12�月 7�日、2017�年 12�月 26�日、2018�年 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8年7月26日收盘，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鑫8号

证券投资信托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共计58,190,8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交易均价为3.13元/股，成交金额合计182,262,851.38元。 至此，公司已完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标的股票的购买。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将予以锁定，锁定期为自购买完成公告披

露之日起12个月。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于2019年7月26日届满。 具体详见公

司 2018�年 5月29�日、2018�年 6月28�日、2018�年 7�月27�日、2019年6月27日、2019年7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24个月，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于2019年12月25日届满。 2019�年 12�月 20�日经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超过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三分之二以上的份额同意，通过了《关

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拟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 个月。

2019�年 12�月 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个月至 2020�年 12�月 25�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12�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

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1、减持期间：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5月27日。

2、减持股份数量：58190814股。

3、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32%。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58190814股公司股份已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2.32%。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后续将进行相关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并终止本

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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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于2020年5月28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9名，实参与董事 9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0-033）

二、《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0-03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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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563.27%，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563.27%，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43.70%，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宜化”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化肥业” ）、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滋肥业”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热电” ）向金融机

构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人为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达支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通县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江岸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峡分行五家金融机构，合计担保金额为44,990万元，分为6个担保事项。 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6个担保事项。

1、为内蒙宜化向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达支行申请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为宜化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

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为宜化肥业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江岸支行申请的1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三

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3,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业晶

成立日期：2009年04月27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碳化钙、氢氧化钠、盐酸、氯、乙炔、氢、甲醛溶液、氯乙烯、氯化

氢、硫酸、1，2-二氯乙烷、一氧化碳（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月8日）；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

售：纺织袋、塑料产品及塑料合金、石灰石、聚氯乙稀、季戊四醇、甲酸钠；热电联产（凭资质经营）；化工

技术咨询；设备制造与安装；粉煤调剂串换；煤炭批发经营；销售：煤炭、焦炭、焦粉、焦粒、日用百货、建

筑材料、机械设备。

内蒙宜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3,839,610,723.88元，负债3,474,318,308.90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3,185,736,557.16元），净资产365,292,414.98元；实现营业收入2,742,431,584.32元，利润总

额82,269,710.15元，净利润80,526,520.19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3,992,921,875.19元，负债3,640,675,577.31元（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3,339,125,261.46元），净资产352,246,297.88元；实现营业收入611,694,605.51元，利润总额

-15,758,194.12元，净利润-15,684,457.70元。

内蒙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新添堡村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贤清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11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青海宜化99%的股份，宜化肥业持有青海宜化1%的股份。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工业盐、硫酸钠、化肥、电石、聚氯乙烯、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溶液及二氯乙烷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青海宜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769,749,922.54元，负债2,373,156,165.50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2,236,451,783.84元），净资产396,593,757.04元；实现营业收入2,189,883,101.04元，利润总

额65,700,855.70元，净利润62,750,256.32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2,742,856,600.84元，负债2,341,819,833.47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2,260,146,406.83元），净资产401,036,767.37元；实现营业收入515,470,257.27元，利润总额

4,481,587.45元，净利润4,409,363.69元。

青海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住 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4478.57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剑

成立日期：2005年4月18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宜化肥业81.7%的股份，湖北宜化新动能纾困专项投资合伙企业持有宜

化肥业18.3%的股份。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硫酸、磷酸、氟硅酸钠生产（有效期至2019年9月29日）；

磷酸销售（限厂内范围企业生产的磷酸销售）；化工技术咨询；硫磺销售（带有储存设施；有效期至

2018年3月15日）；改性塑料、填充塑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柴油销售（限柴油的闭杯闪点均

大于60℃）（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宜化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4,662,509,137.27元，负债4,152,449,003.16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3,103,082,941.10元），净资产510,060,134.11元；实现营业收入3,283,163,438.47元，利润总

额-133,454,808.52元，净利润-132,570,346.97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4,749,706,903.42元，负债4,192,926,103.52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3,035,958,498.00元），净资产556,780,799.90元；实现营业收入454,811,620.22元，利润总额

-55,469,160.22元，净利润-55,875,397.70元。

宜化肥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住所：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临港工业园通港大道旁）

注册资本：40000万

法定代表人：严东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9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化肥业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销售；硫酸、磷酸、氟硅酸、氟硅酸钠制造、销售

（有效期至2020年6月18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或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松滋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1,934,095,650.08元，负债1,485,745,294.75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1,099,453,149.61元），净资产448,350,355.33元；实现营业收入1,610,713,734.64元，利润总

额-77,460,164.80元，净利润-� 82,495,419.23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2,018,524,639.41元，负债1,590,845,826.71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1,204,262,340.35元），净资产427,678,812.70元；实现营业收入257,149,744.89元，利润总额

-20,762,950.15元，净利润-21,351,879.73元。

松滋肥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杰

成立日期：1997年4月30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太平洋热电75%的股份，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太平洋热电25%的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本公司实际拥有天平洋热电100%的控制权。

经营范围：经营与管理电厂，销售电力、蒸汽及其他相关的副产品，制造、销售聚氯乙烯树脂、工程

塑料制品及塑料合金、聚氯乙烯；乙炔（电石气）、氯化氢（盐酸）、氯乙烯（乙烯基氯）（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2020年7月24日），经营其它与电厂有关的业务；煤炭销售（不得面向限制区域）；化肥产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太平洋热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763,697,326.02元，负债749,406,123.94元（其中流动负债总

额715,463,354.27元），净资产14,291,202.08元；实现营业收入1,330,191,291.10元，利润总额17,

998,657.87元，净利润21,942,199.89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758,426,920.12元，负债742,134,130.35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97,515,268.18元）， 净资产16,292,789.77元； 实现营业收入261,049,657.37元， 利润总额1,718,

935.75元，净利润2,107,639.59元。

太平洋热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的总金额为44,990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议案且公司与有关金融机构依法签订正式担保合同或协议后，公司将

根据生效的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或协议。

四、被担保方参股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或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原因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青海宜化、宜化肥业属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松滋肥业属于本公司间接控股

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 � � �本次公司对青海宜化、宜化肥业、松滋肥业的担保是之前银行借款到期后的续贷。 湖北宜化

新动能纾困专项投资合伙企业2019年年底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宜化肥业18.3%的股权，根据其章程，该合

伙企业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因此，公司对青海宜化10,000万元、对宜化肥业22,000万元和松滋肥业的

8,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全额担保，该合伙企业亦无法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青海宜化、宜化肥业、松滋肥业是本公司主要子公司，三家被担保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资产负

债结构优于本公司，过往从未发生过债务违约。同时，本公司对上述三家公司具有绝对控股权。因此，公

司对上述三家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子公司担保的银行借款是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被担保的子公司为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主要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

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640,036.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832.6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74,292.29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43.70%；担保债务未发生逾期。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

ST

宜化 公告编号：

2020-03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6日下午14点30分。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

间:2020年6月16日上午9:15-2020年6月16日下午3: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0年6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征集投票权。

（六）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6月1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

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聘请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0-033）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内蒙宜化向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达支行申请的

1,000

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

√

1.02

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

借款提供担保

√

1.03

为宜化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借

款提供担保

√

1.04

为宜化肥业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江岸支行申请的

12,000

万元借款提

供担保

√

1.05

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8,000

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

√

1.06

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3,990

万元借

款提供担保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10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

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3、登记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证券部或股东大会现场。

4、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5、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邮编：443000

联系电话：0717-8868081

传真：0717-8868058

电子信箱：mailliyuhan@163.com

联 系 人：李玉涵

6、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具体方法见本通知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22” ，投票简称为“宜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0年6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 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内蒙宜化向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达支行申请的

1,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2

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

的

1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3

为宜化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4

为宜化肥业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 江岸支行申 请的

12,

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5

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8,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6

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

的

3,99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603159

证券简称：上海亚虹 公告编号：

2020-014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1,00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4 － 2020/6/5 2020/6/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433440

特此公告。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20-21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12月7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为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资产安全、

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利用自有资

金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委托理财，在确保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公司每年度委托

理财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体投资事

项,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 实际投资金额确定、 协议的签署等。 本次授权期限自2018年12月7日至

2020年12月6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 11月 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此事项不需经

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且不构成关联交易。

2020年5月26日，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长安宁?咸阳恒大帝景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自有资金认购15,000万元，详情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长安宁?咸阳恒大帝景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中信登产品编码： ZXD31C201912010022104。

3、规模：信托计划规模不低于壹仟万元，不高于叁亿伍仟万元，具体规模视本信托计划实际募集金

额而定。 信托计划可分期发行，第一期信托单位募集规模达到最低募集资金额时，信托计划成立；受托

人有权调整信托计划成立规模。 受托人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除第一期信托单位外的其余各期单位是

否募集以及各期信托单位的募集规模。 我公司本次认购15,000万元。

4、预计收益率：10%。

5、信托计划成立与生效

信托计划在满足如下全部条件时,由受托人确认并宣布成立：

（1）第一期信托计划推介期届满，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金额达到或超过最低募集金额。

（2）《信托贷款合同》等与信托计划相关的交易文件已签署完毕。

（3）符合第1项规定的信托成立条件的，信托成立；信托成立日由受托人确定并在受托人网站上公

布，受托人网站上成立公告中指定的日期为信托成立日。

（4）除第一期信托单位外的其余各期信托单位的推介期届满后，受托人根据募集情况确定该期信

托单位是否成立；各期信托单位成立日由受托人确定并在受托人网站上公布，受托人网站上成立公告

中指定的日期为该期信托单位/信托计划成立日。

6、产品期限：本信托计划可分期发行，信托计划总期限为信托成立日起至最后一期信托单位期限

届满之日为止；每期信托单位期限分别计算，均为12个月，满6个月可提前结束，无需另行征得委托人同

意，分别自该期信托单位成立之日起计算。

7、受托人/管理人：

名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3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23、24层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成程

注册资本金：33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公司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

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

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

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产权结构：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40.44%

上海淳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1.8%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5.6%

上海隧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4.69%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6.11%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0.97%

西安广播电视台0.39%

实际控制人：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8、保管人：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二路1号招商银行大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晏蓉

主营业务：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同业拆借；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销售政策债券；买卖政府债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提供保管

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

借款；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结汇、售汇；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外汇信用卡的发行；代理国外信用

卡的付款；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业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结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

实际控制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9、项目标的公司：

名称：咸阳恒远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西城国际大厦301号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宏玲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设及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结构：恒大地产集团西安有限公司100%

实际控制人：恒大地产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0、指令权人：

名称：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曲江新区杜陵邑南路6号4号楼1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顺绪

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进行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处置、并购与重

组；投资策划与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结构：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80.05%

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19.95%

实际控制人：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1、保证人/质押人

名称：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126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2801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立涛

注册资本金：393979.6387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室内装饰、设计；制冷、空调设备

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产权结构：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63.46%

南京润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70%

深圳市华建控股有限公司 3.20%

深圳市键诚投资有限公司 2.72%

山东高速资源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12%

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8%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9%

嘉寓汽车配件威县（有限合伙） 1.82%

深圳市深业深恒投资有限公司 1.76%

深圳市麒翔投资有限公司 1.60%

广田投资有限公司 1.60%

中信聚恒（深圳）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伙） 1.60%

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 1.18%

广州逸合投资有限公司 1.18%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8%

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

共青城美投步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2%

广东唯美明珠投资有限公司 0.96%

地利农产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96%

宁波民银金投鸿达叁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96%

嘉兴宇民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4%

潍坊金橙宏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4%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48%

深圳市中意前海控股有限公司 0.32%

上海豪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32%

青岛永合金丰集团有限公司 0.32%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信托财产的管理和运用、处分方式：

本信托为全体委托人指定资金用途的集合资金信托。 全体委托人在确定信托资金运用方式和运用

条件（包括信托规模、信托期限、借款人、抵押物、质押物、保证人、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率及还本付

息方式等所有交易要素）以及信托文件、《信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交易文件的

全部条款和条件后，同意由受托人根据上述交易文件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将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资金运

用于向咸阳恒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 ）发放信托贷款。

信托期限内，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及受托人发行

的其他信托产品。

二、风险提示

信托计划可能涉及风险，投资者在决定认购信托单位前，应谨慎衡量下文所述之风险因素及承担

方式，以及信托文件的所有其他资料。

1、法律政策与市场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以及经济周期的变化等

因素，可能对信托财产收益产生影响。 如因政策出现调整，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信托。

2、经营和财务风险

借款人经营及财务情况变化，可能导致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对委托人的利益将会产生影响。 委托人

知晓且愿意承担该风险。

3、信用风险

如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按约定履行贷款本息偿还义务，将对信托利益的实现产生较大影响。

4、流动性风险

信托期限内，如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按约定履行贷款本息偿还义务，受托人行使权利、处置抵押

物、质押物等需要一定时间，可能无法及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5、管理风险

由于受托人的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以及受托人无法有效监控的交易主体的违约行为，可能会

影响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对相关信息的占有和经济形势的判断， 从而影响信托利益的实

现。

6、信托财产原状分配的风险

信托存续期间或信托期限届满，可能发生因债务人的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本息，从而发生

信托财产的收益是由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和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组成，受托人有权按照项目运行情

况，在项目存续期间或信托结束（包括提前结束）时以信托财产原状的方式向受益人进行分配，因此可

能产生信托期满或信托期间受益人获得非现金形式信托财产的风险。 同时，在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

进行原状分配时，也可能会因为委托人、登记机关、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信托财产无法原状分配，上述

情况下，受托人可以采取公告送达、提存等方式分配信托财产以结束本信托，受益人同意并接受此种信

托财产的分配方式。 受益人知晓且愿意承担原状分配相关风险。

7、信息不对称风险

受托人根据委托人指令权人的指令进行操作，可能存在委托人指令权人代表信息传递不及时等原

因而未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影响信托投资安全和收益实现的风险。

8、相关债权文书不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风险

根据委托人的意愿，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不办理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若借款人、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不能或不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合同

义务，受托人无法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变现信托财产，存在争议解决时间延长、信托费用增加、信托财

产遭受损失等风险。 委托人知晓且愿意承担该等风险。

9、委托人指令权人的管理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信托计划投资运作的投资指令由委托人指令权人代表全体委托人下达。 委托人指令权人的知识、

经验、信息、判断、决策、技能等，对信托计划投资业绩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委托人指令权人发生失误时

也将导致信托财产受到较大损失。

委托人指令权人自身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的变化，对信托财产投资运作也有很大影响，可能导致

信托财产损失，甚至导致信托计划终止。

委托人指令权人还可能拥有与其他信托公司合作开发有类似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具有类似

的投资标的。 本信托计划投资操作过程中，不排除与委托人指令权人管理的其他信托计划之间发生利

益冲突的道德风险。

10、还款来源不足的风险

本项目第一还款来源为14#、15#两栋楼的销售回款， 第二还款来源为担保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的经营收入。 还款来源均依赖预期资金收入，可能会出现第一第二还款来源不足以实现信托收益的

风险

11、质押物价值波动及处置风险

质押物为项目公司咸阳恒远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可能因政策或房地产市场波动等

因素致使质押物价值波动，可能发生该质押价值不能覆盖信托资金本溪的风险；同时该质押物为

非上市公司股权，在实际处置时可能因流动性等问题导致处置不及时，从而影响信托收益的实现。

12、项目不办理抵押风险

该用款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均未办理抵押，当融资方未能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信托计划将面

临没有实物资产可以处置的风险，从而影响信托计划的收益实现，委托人知晓且愿意承担该风险。

13、资金被挪用风险

存在融资方将信托资金挪作他用的情况，将影响信托利益的实现。

14、延期风险

信托期限届满时，如发生本合同约，受托人选择将信托计划延期的情形时,可能产生信托财产延期

分配的风险，影响信托利益的实现。

15、保证人信用风险及涉诉风险。

保证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征信报告以及保证人近期有两起大额涉诉案件，可

能会影响保证人的担保能力，该风险产生的一切后果，委托人知晓且愿意承担。

16、优先追偿承诺函无效风险

因法律规定建设工程工程款有优先受偿权，因此该承诺若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由此导致融资

方资金不能优先用于偿还信托贷款的风险，委托人知晓且愿意承担。

17、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直接或间接因受托人所不能控制的情况、环境导致受托人延迟或未能履行义务，或因前述情况、环

境直接或间接导致信托财产损失的风险。 该等情况、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限制、电子或机械设备或通

讯线路失灵、电话或其它接收系统出现问题、盗窃、战争、罢工、社会骚乱、恐怖活动、自然灾害等。

本信托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确定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的信托，委托人对信托项下信托资金的运用

方式、债务人、担保人的经营管理状况等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受益人充分知晓本信托的可能存

在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受托人依据本合同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

担。 受托人因违背本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

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不受

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财产的最低收益。

三、风险应对措施

1、保证人与受托人签署《保证合同》，为借款人履行《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2、质押人与受托人签署《质押合同》，将其合法所有的股权质押给受托人，为借款人履行《质押合

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担保。

3、信托计划期限内，借款人未根据《信托贷款合同》规定支付贷款本息的，则受托人有权采取如下

一项或数项措施：

（1）要求借款人支付贷款本息，并根据《信托贷款合同》的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2）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依据《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处置质押物；

（4）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向第三方转让贷款债权。

4、公司委托理财应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

的风险控制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额共计30,500万

元（含本次购买的15,000万元）。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长安宁?咸阳恒大帝景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20-22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2:3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下统称股东）85人， 代表股份4,161,558,

3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2%。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0人， 代表股份3,024,454,4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65人，代表股份1,137,103,9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51%。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中董事张泉先生，监事李格女士，

副总裁王岩松先生、刘建森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表决结果

2019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

（

股

）

占有效

表 决权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有效

表 决权

比例

议案

1

2019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161,558,338 4,160,604,982 99.977% 429,056 0.010% 524,300 0.013%

通过

议案

2

2019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4,161,558,338 4,160,604,982 99.977% 429,056 0.010% 524,300 0.013%

通过

议案

3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方案

4,161,558,338 4,160,604,982 99.977% 429,056 0.010% 524,300 0.013%

通过

议案

4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4,161,558,338 4,161,129,282 99.990% 410,756 0.010% 18,300 0.000%

通过

议案

5

2020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

4,161,558,338 4,161,129,282 99.990% 410,756 0.010% 18,300 0.000%

通过

议案

6

关于修改公司

《

章

程

》

的议案

4,161,558,338 4,161,129,282 99.990% 429,056 0.010% 0 0.000%

通过

议案

7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及支付审

计费用的议案

4,161,558,338 4,155,197,220 99.847% 5,060,656 0.122%

1,300,

462

0.031%

通过

议案

8

2019

年度报告和年

度报告摘要

4,161,558,338 4,160,604,982 99.977% 429,056 0.010% 524,300 0.013%

通过

注1：议案6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

下股东有效

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

（

股

）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

（

股

）

占有效

表 决权

比例

议案

4

2019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

717,666,766 717,237,710 99.940% 410,756 0.057% 18,300 0.003%

议案

7

关 于 聘 请

2020

年 度

审计机构 及支 付 审

计费用的议案

717,666,766 711,305,648 99.114% 5,060,656 0.705% 1,300,462 0.1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昱 任天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26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

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斯米克” ）于近日收到财政补贴款人民币265.11万元，占公司2019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7%。

根据《丰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丰府办抄字 [2020]213号），上述补贴资金用于江西

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

江西斯米克收到的上述补贴主要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 与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有关，

不具有可持续性。

自公司前次披露补贴公告日（2019年9月25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获得的各类政府补

助资金共计约567.65万元（含上述265.11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4.99%。 现将上

述期间内收到的其他单笔金额超过1万元的补贴具体说明如下：

序

号

收款单位 补贴内容 金额

（

万元

）

收款时间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1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稳岗补贴

41.64

2019

年

9

月

-

2020

年

5

月

人 力 资 源 和

社保局

沪人社规

【

2018

】

20

号

-

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

“

护航行动

”

的通知

2

上 海 悦 心 健 康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培训补

贴

7.32 2019

年

10

月

闵 行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保

局

关于

2019

年浦江 镇企业申 报使用

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开 展职工

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

3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专利和知识

产权资助

9.07

2019

年

10

月

-

11

月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市 场 监 督

管理局

闵行区知识产权资助政策

4

上 海 悦 心 健 康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和知识

产权资助

40.00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4

月

上 海 市 知 识

产权局

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单位

项目

5

上 海 斯 米 克 健 康

环 境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企业扶持资

金

50.00 2019

年

11

月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科 学 技 术

委员会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

项发展资金申报通知

6

荆 州 斯 米 克 新 材

料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资

金

7.00 2019

年

12

月

江 陵 县 科 学

技术局

江政发

〔

2019

〕

4

号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暨小微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的实

施意见

7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企业扶持资

金

138.00 2020

年

3

月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浦 江 镇 财

政所

浦江 镇

2018

—

2020

年 度 财 政 扶 持

政策实施细则

8

荆 州 斯 米 克 新 材

料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款

8.72 2020

年

5

月

国 库 江 陵 县

代理支库

江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拨付

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财政

补贴扶持款的函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补贴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金额567.65万元与收益相关，会计核算列示在“其他收益” 科目，其

中，2019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116.49万元已经公司2019年年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公司于

2020年3月28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 已包含了上述收益。 2020年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51.16万元， 预计影响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增加394.1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392.78万元。

3、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知悉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41

■ 2020年5月29日 星期五


